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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價服務 - 條款及細則 

1 保價服務為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簡稱「順豐」）為托寄物價值等同或低於港幣$25,000 所提供的一項物流服務中的增值

服務。在使用保價服務時，客戶僅代表其本人、收件人及/或任何對托寄物有任何權益之第三方同意受此條款及細則約速。 

2 購買了保價服務之客戶，不會再受到順豐之運單條款第十三條的賠償上限條款約束。若寄件人交付順豐承運的快件因為順豐的原

因出現損壞或遺失(需受本細則及條款約束)，順豐會根據以下第 5 條標準作出賠償。 

3 自寄件人把使用保價服務的托寄物交付給順豐且經由順豐收派人員允受後開始生效，寄件人不得於順豐托寄期間以任何理由主張

解除或終止保價服務。直至該托寄物派送至運單所載之目的地，送達收件人或由處於派送地址的任何人簽收後，順豐在保價服務下之

責任即視爲完成。 

4 順豐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提供或在任何時候撤回保價服務，若順豐決定撤回保價服務，順豐將會在 2 個工作天內退還保價服務

費用予客戶而不附帶任何利息。保價服務不接受以下物品： 

4.1 不安全或不合法運送的物品； 

4.2 易碎物品，如材質為玻璃、陶瓷、石膏、水晶等； 

4.3 不易貯存、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食品； 

4.4 易鏽品、舊設備、已受損的貨物及難以確定價值的物品等；及 

4.5 沒有合適外包裝的物品，如屬包裹類，必須用紙箱裝載。 

5 順豐有權在任何時候要求客戶提供托寄物之發票進行核對，如客戶向順豐提供的申報價值跟發票顯示的價值不同，則以較低者為

賠償標準（簡稱「賠償標準」），順豐有權在任何時候向客戶收取低報價值的保價服務服務費差額。當托寄物申報價值高於港幣$5,000

時, 必須於托寄時向順豐提供托寄物之準確的商業發票。托寄物價值低於港幣$5,000 時, 則可選擇於處理理賠時才提供發票。若任何

本保價服務的單票托寄物有所遺失，順豐將按照該單票托寄物的賠償標準作出相應賠償。若單票托寄物於托寄期間有所損壞，順豐將

會對該單票托寄物的損壞程度作出評估，然後再按照賠償標準作出一個按比例的賠償金額，但金額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超過賠償標準。

如調查後，單票托寄物並非於順豐托寄期間損壞，則順豐有最終權利不給予賠償。有關托寄物損壞程度由順豐單方面作出評估，評估

結果客戶不得異議。客戶聲稱的其他損失，包括其可能獲得的收益、利潤、利息、實際用途、商業機會、商業價值等任何直接或間接

損失，順豐一概無須負責。此外，客戶現聲明及確認客戶不會向順豐追討任何賠償標準以外的直接或間接損失。為免生疑問，順豐不

會對由於超出順豐控制的原因造成的任何服務中斷作出任何賠償，包括但不限於：天災、行政當局以實際或明顯的權力行事、海關或

相關部門的行為或不行為、客戶提供的資料不足、 政府部門所施行安全規例或其他適用於交付地點的安全規例、被政府機構扣留、暴

亂、罷工 或其他勞資糾紛、民間騷亂、通信和信息系統的故障或中斷 (包括但不限於順豐的通信和信 息系統) 、航空或路面交通網絡

中的任何干擾，如因天文現象、自然災害，包括地震，氣旋， 風暴，洪水等。 

6 寄件方應於運單上填寫真實的實際運輸資料，不得虛報、漏報或不報。順豐有權隨時核查。如有任何不真實資訊，順豐可隨時取

消保價服務而不會退還任何保價服務費用，期間產生的所有相關費用由寄件方承擔，包括但不限於往返運費、倉儲費、保價費、運輸

費用、入倉費等。如寄件方提供不真實資訊或托寄物含有第 4.1-4.5 條列明的物品，即使如因為順豐的原因托寄物出現損壞或遺失，

順豐均不予賠償。順豐如發現寄件方有任何誤導或不誠實行為，順豐保留所有追究的權力。 

7 已獲得賠償的托寄物，其所有權及相應的索賠權利在理賠後即按已賠償的比例轉移至順豐所有。 

8 如任何本保價服務的單票托寄物有任何損毀或遺失，客戶須於順豐派件日或發出口頭或書面遺失或損毀通知日起(以較早者為準)

之 14 天內向順豐提出書面索償要求，否則則表示客戶同意放棄所有追討之權利。 

9 寄件人於托寄時選擇使用保價服務，若該托寄物因任何原因需退回寄件人，除寄件人在確認退回時明確聲明不使用保價服務外，

則視為退回時亦選擇使用保價服務。 

10 如順豐按其酌情權決定作出賠償，賠償安排如下： 

10.1 順豐對於保價服務的賠付安排，原則上以寄方為優先理賠對象；如理賠對象應為收方或第三方，順豐將要求寄方及收方或第三方

在順豐派件日或發出口頭或書面遺失或損毀通知日起(以較早者為準)之 14 天內作出順豐指定的書面聲明同意有關賠付安排，否則順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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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視寄方為唯一理賠對象，任何第三方不得議異。在取得上述的書面聲明後，順豐會把賠償款項支付予指定的收方或第三方；惟接受

理賠的一方，無論是寄方、收方或第三方所提供的聯絡地址必須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所有賠付安排將根據此條款及細則進行，

並不會受理賠對象而影響。 

10.2 若使用保價服務之寄件人為月結客戶，賠償金額將安排於月結單中退回，並於雙方簽訂理賠協議後的 3 個工作天內完成；若閣

下為非月結客戶，賠償金額會以銀行轉帳形式退回(只限中國銀行或匯豐銀行)，並於雙方簽訂理賠協議後的 4 個工作天內完成 

11 如本服務條款的任何規定被任何法院或其他有權力機構裁定全部或部分無效或不可執行，本服務條款的其他規定和受影響的規定

的其他內容仍然有效。 

12 未能或延誤行使本服務條款下任何條款亦不會構成對該條款的棄權。 

13 本保價服務之條款及細則未盡之事宜，應按照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執行。如本條款及細則與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有任何歧義，一

概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14 順豐保留隨時更改本保價服務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任何修改在順豐官方網站上發佈時立即生效並具有約束力。 

15 以上條款及細則，以及順豐及所有客戶之間的關係，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予以規管及解釋。所有客戶及順豐均同意遵守香

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 

16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17 如有任何爭議，順豐保留最終決定權。 

18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香港客戶服務熱線(852) 2730 0273。 


